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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批准 
《桓仁满族自治县中华蜜蜂品种 

资源保护条例》的决定

（2022 年 4 月 21 日辽宁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二次会议通过）

辽宁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第三十二次会议经过审议，决定批准桓仁满族

自治县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的

《桓仁满族自治县中华蜜蜂品种资源保护条例》，

由桓仁满族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

布实施。

桓仁满族自治县中华蜜蜂品种资源保护条例

（2021 年 12 月 9 日桓仁满族自治县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　2022 年 4 月 21 日辽

宁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二次会议批准　2022 年 5 月 25 日桓仁满族自治县第八

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布施行）

第一条  为了保护自治县中华蜜蜂品种资

源，促进中华蜜蜂传统特色产业健康发展，根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畜牧法》《中华人民共和

国动物防疫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章，结

合自治县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在自治县行政区域内从事养蜂活

动的组织和个人应当遵守本条例。

第三条  本条例所称中华蜜蜂是指分布于

长白山及长白山余脉区域的中华蜜蜂品种。

第四条  自治县人民政府农业农村主管部

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中华蜜蜂品种资源的保护

和监督管理工作。

乡镇人民政府负责本辖区内中华蜜蜂品种

资源保护工作。

村民委员会应当配合乡镇人民政府做好中

华蜜蜂品种资源保护工作。

第五条  自治县人民政府应当将中华蜜蜂

品种资源保护工作经费纳入本级财政预算。经

费用于中华蜜蜂品种保护、养殖新技术推广、

疫病防治、产业信息提供、蜂产品研发和蜜粉

源植物种植保护等。

第六条  自治县人民政府应当建立中华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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蜂品种资源保护工作联席会议制度，加强中华

蜜蜂品种资源保护工作。

第七条  自治县人民政府设立中华蜜蜂品

种资源保护区（以下简称保护区），范围包括

桓仁镇、雅河乡、向阳乡、普乐堡镇、二棚甸子镇、

沙尖子镇、五里甸子镇、华来镇（木盂子管委会）、

八里甸子镇。

保护区周边主要交通路口、重要地段应当

设立中华蜜蜂品种资源保护标识牌。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损毁、涂改或者擅自

移动中华蜜蜂品种资源保护标识牌。

第八条  保护区内禁止引进非长白山型中

华蜜蜂，任何组织或个人不得影响和干扰保护

区内蜂业生产秩序。保护区内原西蜂饲养者限

期改养长白山型中华蜜蜂或迁出保护区，具体

方案由自治县人民政府制定并向社会公布。

第九条  转地蜜蜂饲养者应当持《养蜂证》

和检疫合格证明，到自治县人民政府农业农村

主管部门联系落实放蜂场地。

转地蜜蜂饲养者应当服从自治县人民政府

农业农村主管部门对放蜂场地的安排，不得擅

自强行占有或随意改变放蜂场地。

转地蜜蜂饲养者不得进入保护区内放养西

蜂。

第十条  自治县人民政府应当建立蜜源植

物人工种植激励机制，鼓励单位、组织和个人

实施可作为蜜源植物的树种、中草药材、经济

作物等的人工种植，优化蜜源资源。

第十一条  在保护区内种植蜜粉源植物的

单位和个人应当在施用农药 3 日前告知所在地

及邻近 3000 米以内的养蜂者，使用航空器喷施

农药的单位和个人应当在作业 5 日前告知作业

区及周边 5000 米以内的养蜂者，防止对蜜蜂造

成危害。

第十二条  自治县人民政府动物卫生监督

机构应当加强蜜蜂疫病的检疫工作。

养蜂者和蜂业生产经营单位应当依法履行

动物防疫义务。

第十三条  自治县人民政府农业农村主管

部门应当协助司法机关和有关部门，及时处理

偷蜂、毒害蜂群等破坏养蜂案件、涉蜂运输事

故以及有关纠纷。

第十四条  养蜂者和蜂业生产经营单位应

当严格按照相关标准和规程生产蜂产品，禁止

掺杂使假、以次充好、以假充真、制假售假、

非法添加等行为。

第十五条  自治县人民政府农业农村等主

管部门应当推动中华蜜蜂产品地理标志和原产

地产品的保护认证工作，培育壮大中华蜜蜂传

统特色产业。

第十六条  自治县养蜂者可以自愿向自治

县人民政府农业农村主管部门登记备案，免费

申领《养蜂证》，享受技术服务。

备案资料应当载明以下内容：

（一）养蜂组织或个人名称、地址和养蜂

地点；

（二）品种、数量、来源；

（三）检疫、消毒情况；

（四）养蜂生产记录。

《养蜂证》有效期三年，到期后由自治县

人民政府农业农村主管部门免费重新核验。

第十七条  养蜂者可以依法自愿成立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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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会和专业合作经济组织，为成员提供信息、

技术、营销、培训等服务，维护成员合法权益。

第十八条  自治县人民政府应当鼓励和支

持中华蜜蜂产业创新发展和新技术推广应用，

加强中华蜜蜂饲养管理技术培训，普及科学养

蜂技术，及时提供信息服务。

第十九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行为

的，由自治县人民政府相关行政主管部门给予

处罚：

（一）违反本条例第七条第三款规定，损毁、

涂改或者擅自移动中华蜜蜂品种资源保护标识

牌的，由自治县人民政府农业农村主管部门责

令改正，并处 200 元罚款。

（二）违反本条例第八条规定，保护区内

蜜蜂饲养者新增饲养西蜂或限期届满仍然饲养

西蜂的，由自治县人民政府农业农村主管部门

责令将蜂群迁出保护区，拒不迁出的，依法申

请人民法院强制迁出，并处 5000 元罚款。

（三）违反本条例第九条规定，外来放蜂

者未按要求到自治县人民政府农业农村主管部

门联系放蜂场地擅自放蜂的，由自治县人民政

府农业农村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并处 2000 元罚

款。

（四）违反本条例第十四条规定的，由自

治县人民政府市场监督管理部门依据相关法律

法规予以处罚。

第二十条  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在中华蜜蜂

品种资源管理工作中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

私舞弊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不

构成犯罪的，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第二十一条  本条例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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